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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彈  劾  案  文  
壹 、 被 付 彈 劾 人 姓 名 、 服 務 機 關 及 職 級 ：  

洪 俊 誠   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   薦 任 九 職 等  

貳 、  案 由 ：  
被 付 彈 劾 人 洪 俊 誠 法 官 審 理 強 制 辯 護 案 件 ， 案 卷 內 並 無 公 設 辯 護 人

之 辯 護 書 ， 或 審 判 筆 錄 上 無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之 記 載 ， 亦 無 公 設

辯 護 人 到 庭 之 記 載 ， 或 記 載 有 矛 盾 或 錯 誤 ， 被 付 彈 劾 人 卻 仍 無 視 該 等

缺 失 ， 逕 行 判 決 ， 暨 審 理 交 通 事 故 業 務 過 失 致 重 傷 刑 事 案 件 ， 濫 權 加

保 羈 押 ， 強 制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和 解 等 情 ， 事 證 明 確 ， 嚴 重 損 害 被 告 依 據

憲 法 應 受 保 障 之 權 利 及 人 民 對 司 法 公 正 性 之 信 賴 ， 斲 傷 司 法 威 信 甚

鉅 ， 核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彈 劾 。  

參 、 違 法 失 職 之 事 實 與 證 據 ：  

為 調 查 被 付 彈 劾 人 洪 俊 誠 法 官 審 理 強 制 辯 護 案 件 涉 有 違 法 ， 暨 濫

權 羈 押 之 情 事 ， 經 本 院 向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調 閱 被 付 彈 劾 人

承 辦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八 年 度 交 易 字 第 一 七 二 號 被 告 朱 文 彬 業 務

過 失 重 傷 害 案 件 及 強 制 辯 護 案 卷 約 三 十 件 ， 並 分 別 約 詢 被 付 彈 劾 人 、

公 設 辯 護 人 及 書 記 官 等 人 ， 茲 將 被 付 彈 劾 人 違 法 失 職 之 事 實 及 證 據 分

述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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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有 關 強 制 辯 護 案 件 部 分 ：  

（ 一 ）  審 判 筆 錄 上 並 無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之 記 載 ：  

１ 、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八 年 度 訴 字 第 六 三 五 號 被 告 羅 雄 傑 傷 害

致 死 案 件 ， 依 據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審 判 筆 錄 並 無 公 設 辯 護 人

到 庭 之 記 載 ， 亦 無 「 法 官 請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， 辯 護 人 陳 述 如

辯 護 狀 所 載 」 之 記 載 。 （ 附 件 一 ）  

２ 、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八 年 度 訴 字 第 二 七 六 號 被 告 蔡 萬 成 強 盜

案 件 ， 八 十 八 年 二 月 十 日 審 判 期 日 ， 刑 事 報 到 單 手 寫 記 載 公 設

辯 護 人 梁 乃 莉 「 到 」 ， 審 判 筆 錄 上 有 梁 乃 莉 到 庭 之 記 載 ， 惟 並

無 「 法 官 請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， 辯 護 人 陳 述 如 辯 護 狀 所 載 」 。

案 經 上 訴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（ 八 十 八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八 二 五

號 ） ， 該 分 院 公 設 辯 護 人 郭 博 益 即 以 原 審 八 十 八 年 二 月 十 日 審

判 期 日 並 無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為 由 ， 提 出 原 審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之

辯 護 書 ，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據 此 撤 銷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判

決 。 （ 附 件 二 ）  

３ 、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二 四 四 號 被 告 楊 裕 偉 、 洪

惠 貞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案 件 ， 依 據 八 十 七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審 判 筆 錄 ，

被 告 楊 裕 偉 到 庭 ， 刑 事 報 到 單 手 寫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「 到

」 ， 審 判 筆 錄 上 有 陳 秋 靜 簽 名 ， 惟 並 無 「 法 官 請 辯 護 人 為 被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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辯 護 ， 辯 護 人 陳 述 如 辯 護 狀 所 載 」 之 記 載 。 （ 附 件 三 ）  

（ 二 ）  案 卷 內 無 公 設 辯 護 人 之 辯 護 書 ：  

１ 、 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五 二 五 號 被 告 王 木 柱 、 張

清 龍 觸 犯 肅 清 煙 毒 條 例 案 件 ， 被 告 張 清 龍 部 分 ， 八 十 七 年 四 月

十 三 日 審 判 期 日 ， 刑 事 報 到 單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梁 乃 莉 「 到 」 ，

審 判 筆 錄 則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陳 秋 靜 ， 有 「 法 官 請 辯 護 人 為 被

告 辯 護 ， 辯 護 人 陳 述 如 辯 護 書 所 載 」 之 記 載 。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二

十 七 日 宣 判 ， 判 決 書 上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梁 乃 莉 ， 惟 卷 內 有 陳

秋 靜 為 被 告 王 木 柱 辯 護 之 辯 護 書 ， 並 無 公 設 辯 護 人 梁 乃 莉 或 陳

秋 靜 為 被 告 張 清 龍 辯 護 之 辯 護 書 。 （ 附 件 四 ）  

２ 、 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二 六 號 被 告 林 天 鵬 、 張

伊 廷 、 黃 超 群 、 余 智 芬 違 反 麻 醉 藥 品 管 理 條 例 案 件 ， 被 告 林 天

鵬 、 張 伊 廷 部 分 於 八 十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宣 判 ， 判 決 書 記 載 公

設 辯 護 人 梁 乃 莉 ， 惟 卷 內 並 無 辯 護 書 。 被 告 黃 超 群 、 余 智 芬 部

分 於 八 十 七 年 五 月 四 日 宣 判 ， 惟 卷 內 並 無 辯 護 書 。 嗣 台 灣 高 等

法 院 台 中 分 院 （ 八 十 七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一 六 七 五 、 一 六 七 六 號 刑

事 判 決 ） 據 此 撤 銷 地 方 法 院 判 決 。 依 據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

公 設 辯 護 人 郭 博 益 於 本 院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八 日 約 詢 時 表 示 ， 本 案

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法 官 曾 赴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瞭 解 。 （ 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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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五 ）  

３ 、 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六 年 度 訴 字 第 二 九 ○ 四 號 被 告 蔡 進 益

等 人 觸 犯 共 同 殺 人 罪 案 件 ，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審 判 期 日 ， 審

判 筆 錄 上 公 設 辯 護 人 欄 空 白 ， 有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之 印 戳 ， 八

十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判 決 ， 惟 卷 內 並 無 辯 護 書 。 案 經 檢 察 官 上

訴 ，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公 設 辯 護 人 郭 博 益 曾 質 疑 原 審 雖 有

指 定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， 言 詞 辯 論 時 ， 審 判 筆 錄 並 記 載 「

公 設 辯 護 人 陳 述 如 辯 護 書 所 載 」 ， 但 公 設 辯 護 人 並 無 提 出 任 何

書 類 ， 與 未 經 辯 護 無 異 ， 原 審 審 判 期 日 所 踐 行 之 訴 訟 程 序 難 謂

無 違 背 法 令 ， 惟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法 官 未 曾 調 查 原 審 言 詞

辯 論 時 ， 被 告 是 否 經 辯 護 之 事 實 。 （ 附 件 六 ）  

（ 三 ）  公 設 辯 護 人 之 辯 護 書 日 期 與 宣 判 日 期 相 同 ：  

１ 、 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二 四 四 號 被 告 楊 裕 偉 、 洪

惠 貞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案 件 ， 被 告 楊 裕 偉 部 分 於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二 日

宣 判 ， 卷 內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為 被 告 楊 裕 偉 、 洪 惠 貞 辯 護 之 辯

護 書 日 期 為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二 日 ， 與 宣 判 日 期 相 同 。 （ 同 附 件 三

）  

２ 、 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五 二 五 號 被 告 王 木 柱 、 張

清 龍 觸 犯 肅 清 煙 毒 條 例 案 件 ， 被 告 王 木 柱 部 分 於 八 十 七 年 三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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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十 六 日 宣 判 ， 判 決 書 上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梁 乃 莉 ， 審 判 筆 錄

有 梁 乃 莉 之 記 載 ， 惟 卷 內 並 無 梁 乃 莉 辯 護 書 ， 僅 有 公 設 辯 護 人

陳 秋 靜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之 辯 護 書 。 （ 同 附 件 四 ）  
（ 四 ） 公 設 辯 護 人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後 始 收 受 審 理 通 知 書 ， 且 審 判 筆 錄

上 記 載 之 公 設 辯 護 人 與 提 出 辯 護 書 之 公 設 辯 護 人 不 同 ：  

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五 九 五 號 被 告 余 正

豪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案 ，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審 判 期 日 之 審 理 通

知 書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賴 忠 杰 ， 惟 賴 忠 杰 則 未 曾 收 受 該 通 知 書 ，

而 係 由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於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始 收 受 審

理 通 知 書 ， 並 於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提 出 辯 護 書 。 八 十 七 年 三

月 二 十 三 日 審 判 期 日 ， 被 付 彈 劾 人 洪 俊 誠 法 官 手 寫 刑 事 報 到

單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賴 忠 杰 「 到 」 ， 審 判 筆 錄 有 賴 忠 杰 到 庭 之 記

載 ， 有 增 補 「 法 官 請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， 辯 護 人 陳 述 如 辯 護 書

所 載 」 印 戳 （ 蓋 於 中 線 ） ，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二 日 宣 判 ， 判 決 書 上

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賴 忠 杰 。 （ 附 件 七 ）  

（ 五 ） 審 判 筆 錄 上 公 設 辯 護 人 到 庭 之 記 載 與 刑 事 報 到 單 之 記 載 （ 被 付

彈 劾 人 洪 俊 誠 法 官 手 寫 公 設 辯 護 人 簡 燦 賢 或 梁 乃 莉 「 到 」 ） 不

同 ：  

１ 、 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一 七 七 號 被 告 楊 振 興 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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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 肅 清 煙 毒 條 例 案 件 ， 八 十 七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審 判 期 日 ， 法 院 曾

通 知 公 設 辯 護 人 簡 燦 賢 ， 刑 事 報 到 單 洪 俊 誠 法 官 手 寫 記 載 公

設 辯 護 人 簡 燦 賢 「 到 」 ， 審 判 筆 錄 上 公 設 辯 護 人 欄 原 記 載 簡 燦

賢 ， 又 修 改 為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， 有 「 法 官 請 本 院 公 設 辯 護 人

（ 空 白 ） 為 被 告 （ 空 白 ） 辯 護 如 辯 護 書 所 載 」 之 記 載 ， 卷 內 有

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八 十 八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辯 護 書 ， 八 十 七 年 二 月

十 二 日 判 決 ， 判 決 書 上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簡 燦 賢 ； 有 公 設 辯 護 人

簡 燦 賢 之 判 決 送 達 證 書 。 （ 附 件 八 ）  

２ 、 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五 二 五 號 被 告 王 木 柱 、 張

清 龍 觸 犯 肅 清 煙 毒 條 例 案 件 ，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被 告 張 清 龍

之 審 判 期 日 ， 刑 事 報 到 單 洪 俊 誠 法 官 手 寫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梁

乃 莉 「 到 」 ， 審 判 筆 錄 則 為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之 記 載 。 （ 同 附 件

四 ）  

二 、 有 關 濫 權 加 保 羈 押 部 分 ：  

（ 一 ） 被 付 彈 劾 人 洪 俊 誠 法 官 審 理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八 年 度 交 易

字 第 一 七 二 號 交 通 事 故 業 務 過 失 致 重 傷 案 件 ， 於 八 十 八 年 四 月

十 四 日 第 一 次 審 判 期 日 ， 裁 定 被 告 具 保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三 十 萬

元 ， 被 告 當 日 即 辦 理 交 保 。 嗣 該 案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二

次 審 判 期 日 ， 洪 俊 誠 法 官 再 命 加 保 三 十 萬 元 。 因 被 告 當 日 未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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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新 台 幣 三 十 萬 元 辦 理 具 保 ，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爰 依 據 刑 事 訴

訟 法 第 一 百 零 一 條 規 定 「 被 告 犯 罪 嫌 疑 重 大 ， 有 逃 亡 或 有 事 實

足 認 為 有 逃 亡 之 虞 ， 非 予 羈 押 顯 難 進 行 追 訴 、 審 判 或 執 行 」 ，

裁 定 羈 押 被 告 。 （ 附 件 九 ）  

（ 二 ） 被 告 於 翌 日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即 向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聲 請

撤 銷 具 保 處 分 ， 旋 遭 洪 俊 誠 法 官 於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以 「 被

告 所 涉 犯 之 罪 刑 甚 重 ， 為 達 爾 後 審 判 及 執 行 之 順 利 執 行 ， 乃 迫

不 得 已 ， 諭 知 如 上 之 具 保 金 額 」 為 由 ， 裁 定 駁 回 聲 請 （ 八 十 八

年 度 交 易 字 第 一 七 二 號 ） 。 被 告 爰 向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提

起 抗 告 ， 該 分 院 於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裁 定 ： 「 原 裁 定 撤 銷 ，

發 回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」 （ 八 十 八 年 度 抗 字 第 三 六 ○ 號 ） ， 理 由

略 以 ： 「 被 告 案 發 後 無 逃 亡 之 事 實 ， 且 於 偵 查 及 原 審 法 院 審 理

時 （ 迄 被 羈 押 止 ） ， 均 依 庭 期 傳 喚 到 庭 應 訊 ， 並 無 顯 難 進 行 審

判 之 情 形 ， 是 否 能 認 有 事 實 足 認 有 逃 亡 之 虞 ？ 原 審 未 能 詳 予 審

究 上 情 ， 逕 予 抗 告 人 交 保 三 十 萬 元 具 保 後 ， 復 於 八 十 八 年 四 月

廿 八 日 令 加 保 三 十 萬 元 之 處 分 ， 於 法 無 據 ， 尚 有 未 合 」 。 惟 因

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業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以 八 十 八 年 度

交 易 字 第 一 七 二 號 判 處 聲 請 人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二 月 ， 並 經 被 告 提

起 上 訴 。 被 告 再 向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聲 請 停 止 羈 押 獲 准 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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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八 十 八 年 度 聲 字 第 五 二 六 、 五 四 九 號 ）

。 嗣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將 原 判 決 撤 銷 ， 判 處 被 告 有 期 徒 刑

陸 月 ， 得 易 科 罰 金 （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八 十 八 年 度 交 上 易

字 第 一 七 三 一 號 ） 。  

肆 、 彈 劾 理 由 及 適 用 之 法 律 條 款 ：  

一 、 有 關 強 制 辯 護 案 件 部 分 ：  

按 審 判 期 日 之 訴 訟 程 序 ， 專 以 審 判 筆 錄 為 證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

十 七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「 強 制 辯 護 之 案 件 ， 原 審 審 判 筆 錄 ， 雖 有 律 師 陳 述

辯 護 意 旨 如 辯 護 書 所 載 字 樣 ， 但 核 閱 卷 宗 ， 該 律 師 未 曾 提 出 任 何 辯

護 書 狀 或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， 與 未 經 辯 護 無 異 ， 所 踐 行 之 訴 訟 程 序 ， 自

屬 不 合 」 、 「 依 法 應 用 辯 護 人 ， 原 審 公 判 時 ， 點 名 單 上 雖 記 名 辯 護 人

某 甲 到 庭 ， 而 審 判 筆 錄 並 無 辯 護 人 某 甲 陳 述 意 見 之 記 載 ， 顯 與 辯 護

人 未 出 庭 而 逕 行 審 判 者 無 異 」 （ 最 高 法 院 六 十 八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一 ○

四 六 號 判 例 、 二 十 二 年 度 上 字 第 六 九 一 號 判 例 ） ， 經 查 ：  

（ 一 ） 前 述 洪 俊 誠 法 官 承 辦 之 強 制 辯 護 案 件 中 ， 部 分 案 件 之 審 判 筆 錄

上 或 無 公 設 辯 護 人 到 庭 之 記 載 、 或 無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之

記 載 、 或 案 卷 內 無 公 設 辯 護 人 之 辯 護 書 。 詢 據 書 記 官 廖 梅 芬 及

孫 竹 梅 均 表 示 ， 審 判 期 日 公 設 辯 護 人 曾 蒞 庭 並 提 出 辯 護 書 ， 惟

渠 等 疏 未 記 載 或 漏 未 併 卷 （ 附 件 十 ） ； 洪 俊 誠 法 官 亦 稱 ， 係 承 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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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記 官 之 疏 漏 （ 附 件 十 一 ） 。 惟 另 詢 據 該 等 案 件 之 公 設 辯 護 人

梁 乃 莉 、 賴 忠 杰 及 陳 秋 靜 則 表 示 ， 雖 有 可 能 係 承 辦 書 記 官 之 疏

未 記 載 或 未 將 辯 護 書 併 卷 （ 八 十 八 年 度 訴 字 第 六 三 五 號 、 八 十

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二 六 號 ） ， 但 亦 有 可 能 是 審 判 期 日 開 庭 時 ， 庭 務 員

未 通 知 公 設 辯 護 人 蒞 庭 （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二 六 號 ） ； 且 被 告 未

到 庭 ， 公 設 辯 護 人 亦 應 未 蒞 庭 ， 若 案 卷 內 並 無 辯 護 書 ， 亦 可 能

未 蒞 庭 （ 八 十 六 年 度 訴 字 第 二 九 ○ 四 號 ） ； 又 法 官 未 曾 通 知 公 設

辯 護 人 於 審 判 期 日 蒞 庭 ， 即 未 提 出 辯 護 書 （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

五 二 五 號 被 告 張 清 龍 部 分 ） ； 煙 毒 案 件 ， 事 證 明 確 ， 言 詞 辯 論 之

前 即 提 出 辯 護 書 ， 審 判 期 日 當 日 可 能 即 未 蒞 庭 （ 八 十 七 年 度 訴

字 第 七 三 號 ） （ 附 件 十 二 ） 。 經 查 ， 審 判 期 日 公 設 辯 護 人 是 否 踐

行 法 定 程 序 ， 蒞 庭 為 被 告 辯 護 並 提 出 辯 護 書 ， 事 涉 判 決 之 合 法

性 ， 倘 公 設 辯 護 人 確 曾 於 審 判 期 日 蒞 庭 辯 護 並 提 出 辯 護 書 ， 書

記 官 豈 有 疏 未 記 載 或 併 卷 之 理 。 依 據 案 卷 內 容 ， 參 酌 該 等 承 辦

公 設 辯 護 人 之 說 明 ， 顯 見 該 等 審 判 程 序 之 違 失 ， 並 非 如 同 被 付

彈 劾 人 洪 俊 誠 法 官 或 書 記 官 所 辯 ， 僅 係 承 辦 書 記 官 之 疏 漏 而

已 ， 公 設 辯 護 人 於 審 判 期 日 未 受 通 知 蒞 庭 或 未 提 出 辯 護 書 即 判

決 之 情 形 ， 並 非 無 稽 。 退 步 言 之 ， 縱 如 書 記 官 廖 梅 芬 及 孫 竹 梅

所 言 ， 係 其 疏 未 記 載 或 漏 未 併 卷 ， 惟 洪 俊 誠 法 官 於 判 決 時 ， 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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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未 注 意 審 判 筆 錄 之 缺 失 及 辯 護 書 之 有 無 ， 未 參 酌 辯 護 意 旨 之

違 失 。  

（ 二 ） 又 公 設 辯 護 人 之 辯 護 書 提 出 日 期 與 宣 判 日 期 相 同 之 情 形 ， 詢 據

書 記 官 廖 梅 芬 表 示 ， 可 能 係 公 設 辯 護 人 寫 錯 日 期 或 事 後 補 送 辯

護 （ 同 附 件 十 ） 書 ； 惟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則 表 示 ， 可 能 係 審 判

期 日 當 日 庭 務 員 未 再 以 電 話 通 知 蒞 庭 ； 因 未 蒞 庭 ， 不 知 二 被 告

係 先 後 分 別 判 決 ， 致 宣 判 當 日 始 提 出 辯 護 書 （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

第 二 四 四 號 ） ， 或 因 未 曾 收 受 審 理 通 知 書 ， 不 知 已 辯 論 終 結 ， 故

於 宣 判 當 日 始 提 出 辯 護 書 （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五 二 五 號 被 告 王

木 柱 部 分 ） （ 同 附 件 十 二 ） 。 參 諸 公 設 辯 護 人 於 宣 判 當 日 始 提 出

辯 護 書 及 審 判 筆 錄 上 未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之 意 旨 ， 公

設 辯 護 人 稱 審 判 期 日 未 蒞 庭 ， 應 屬 可 信 。 又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

五 二 五 號 案 件 係 由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提 出 辯 護 書 ， 故 係 公 設 辯

護 人 陳 秋 靜 所 辯 護 案 件 ， 亦 為 陳 秋 靜 所 承 認 。 惟 審 理 通 知 書 卻

由 法 院 錄 事 誤 代 另 一 公 設 辯 護 人 梁 乃 莉 收 受 ， 故 陳 秋 靜 稱 ， 不

知 言 詞 辯 論 已 終 結 ， 亦 屬 實 情 。 洪 俊 誠 法 官 雖 辯 稱 ， 渠 曾 審 酌

公 設 辯 護 人 於 審 判 期 日 蒞 庭 時 之 辯 護 內 容 ， 且 （ 案 涉 煙 毒 ） 公

設 辯 護 人 根 本 無 法 辯 護 （ 同 附 件 十 一 ） 。 惟 查 ， 審 判 筆 錄 上 或 未

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之 意 旨 ， 或 僅 蓋 「 法 官 請 辯 護 人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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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 告 辯 護 ， 辯 護 人 陳 述 如 辯 護 書 所 載 」 之 印 戳 ， 既 未 記 載 具 體

之 辯 護 內 容 ， 辯 護 書 又 係 宣 判 當 日 始 提 出 ， 不 問 公 設 辯 護 人 是

否 曾 於 審 判 期 日 蒞 庭 為 被 告 辯 護 ， 辯 護 書 提 出 日 期 與 宣 判 日 期

相 同 ， 已 與 未 經 辯 護 無 異 ， 其 判 決 不 得 謂 非 違 背 法 令 ， 洪 俊 誠

法 官 未 予 注 意 ， 洵 有 重 大 違 失 。  

（ 三 ） 另 有 公 設 辯 護 人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後 始 收 受 審 理 通 知 書 ， 且 審 判

筆 錄 上 記 載 之 公 設 辯 護 人 與 提 出 辯 護 書 之 公 設 辯 護 人 不 同 之 情

形 （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五 九 五 號 ） ， 詢 據 廖 梅 芬 書 記 官 表 示 ， 審

判 期 日 當 日 應 係 公 設 辯 護 人 賴 忠 杰 蒞 庭 ， 惟 不 知 為 何 由 公 設 辯

護 人 陳 秋 靜 提 出 辯 護 書 （ 同 附 件 十 ） ； 洪 俊 誠 法 官 則 表 示 ， 當 日

係 由 賴 忠 杰 代 理 陳 秋 靜 蒞 庭 辯 護 ， 而 收 文 章 日 期 在 後 係 轉 錯 日

期 ， 或 因 通 知 開 庭 回 證 遺 失 ， 書 記 官 於 言 詞 辯 論 庭 後 整 卷 時 始

發 現 ， 乃 予 以 補 正 ， 或 因 言 詞 辯 論 庭 通 知 書 誤 寫 公 設 辯 護 人 賴

忠 杰 ， 賴 忠 杰 於 辯 論 後 發 現 錯 誤 ， 乃 將 該 言 詞 辯 論 庭 通 知 書 轉

予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簽 收 及 書 寫 辯 護 書 ， 並 告 以 其 辯 護 要 旨 ，

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因 此 會 遲 至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始 蓋 章 收

受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之 言 詞 辯 論 庭 審 理 通 知 書 （ 同 附 件 十

一 ） 。 惟 公 設 辯 護 人 賴 忠 杰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， 審 判 期 日 當 日 可

能 是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蒞 庭 ， 如 果 渠 曾 蒞 庭 ， 渠 會 提 辯 護 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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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亦 表 示 ， 本 案 應 係 由 渠 辯 護 之 案 件 ， 惟 審

理 通 知 書 係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後 始 交 由 該 股 錄 事 收 受 ， 並 由 該 錄 事

調 卷 供 渠 寫 辯 護 書 ， 因 渠 不 知 該 案 已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故 仍 於 三

月 三 十 日 提 出 辯 護 書 。 又 公 設 辯 護 人 賴 忠 杰 倘 曾 於 審 判 期 日 蒞

庭 辯 護 ， 判 決 書 上 一 般 會 列 渠 及 賴 忠 杰 為 公 設 辯 護 人 （ 同 附 件

十 二 ） 。 因 此 ， 依 據 公 設 辯 護 人 之 說 明 ， 審 判 期 日 當 日 究 有 無 公

設 辯 護 人 蒞 庭 ， 並 非 無 疑 。 經 查 本 案 既 非 公 設 辯 護 人 賴 忠 杰 辯

護 之 案 件 ， 賴 忠 杰 亦 未 曾 收 受 言 詞 辯 論 庭 審 理 通 知 書 ， 故 賴 忠

杰 稱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審 判 期 日 並 未 蒞 庭 ， 應 屬 實 情 。 惟

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後 始 收 受 審 理 通 知 書 ， 審 判

期 日 當 日 斷 無 蒞 庭 之 理 。 洪 俊 誠 法 官 及 廖 梅 芬 書 記 官 所 辯 ， 審

判 期 日 當 日 應 係 公 設 辯 護 人 賴 忠 杰 蒞 庭 ， 審 理 通 知 書 係 日 期 錯

誤 、 遺 失 補 正 、 公 設 辯 護 人 賴 忠 杰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後 轉 知 公 設 辯

護 人 陳 秋 靜 等 情 ， 尚 非 可 採 。  

（ 四 ） 再 者 ， 審 判 筆 錄 上 公 設 辯 護 人 蒞 庭 之 記 載 （ 廖 梅 芬 書 記 官 手 寫

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） 與 刑 事 報 到 單 之 記 載 不 同 （ 被 付 彈 劾 人 手

寫 公 設 辯 護 人 簡 燦 賢 或 梁 乃 莉 「 到 」 ） 之 情 形 ， 詢 據 廖 梅 芬 書 記

官 表 示 ， 不 知 渠 為 何 修 改 審 判 筆 錄 上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陳 秋 靜 ， 或

稱 渠 錯 誤 記 載 為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（ 同 附 件 十 ） ； 洪 俊 誠 法 官 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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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示 ， 係 書 記 官 於 審 判 筆 錄 上 記 載 錯 誤 ， 審 判 期 日 當 日 係 公 設

辯 護 人 簡 燦 賢 、 梁 乃 莉 蒞 庭 （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一 七 七 號 、 八

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五 二 五 號 被 告 張 清 龍 部 分 ） （ 同 附 件 十 一 ） 。 惟

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則 稱 ， 該 二 案 均 係 由 渠 辯 護 之 案 件 ， 因 審 理

通 知 書 錯 誤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簡 燦 賢 ， 致 錄 事 誤 代 公 設 辯 護 人

簡 燦 賢 收 受 審 理 通 知 書 ， 嗣 書 記 官 收 受 渠 之 辯 護 書 後 ， 再 更 正

審 判 筆 錄 上 公 設 辯 護 人 欄 之 記 載 ； 至 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五 二 五

號 之 情 形 ， 即 不 知 原 因 為 何 （ 同 附 件 十 二 ） 。 經 查 ， 八 十 七 年 度

訴 字 第 五 二 五 號 案 件 ， 被 告 張 清 龍 之 審 判 期 日 法 院 未 曾 通 知 公

設 辯 護 人 蒞 庭 ，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或 梁 乃 莉 應 無 蒞 庭 之 理 。 又

八 十 七 年 度 訴 字 第 一 七 七 號 案 件 ， 因 交 付 公 設 辯 護 人 之 審 理 通

知 書 記 載 錯 誤 ， 嗣 書 記 官 再 據 公 設 辯 護 人 陳 秋 靜 提 出 之 辯 護 書

更 正 審 判 筆 錄 上 公 設 辯 護 人 欄 之 記 載 以 觀 ， 公 設 辯 護 人 簡 燦 賢

於 審 判 期 日 當 日 未 曾 蒞 庭 ， 亦 非 不 可 能 。 又 法 院 開 庭 之 報 到 程

序 係 由 庭 務 員 受 理 被 告 報 到 後 ， 於 開 始 審 理 時 ， 再 通 知 公 設 辯

護 人 出 庭 為 被 告 辯 護 ， 被 告 如 未 到 庭 ， 頇 改 期 ， 庭 務 員 即 可 不

請 公 設 辯 護 人 蒞 庭 ， 而 另 行 通 知 所 改 期 日 ， 此 亦 為 洪 俊 誠 法 官

於 答 辯 書 中 所 自 承 。 惟 查 該 等 審 判 期 日 之 刑 事 報 到 單 ， 由 洪 俊

誠 法 官 手 寫 記 載 公 設 辯 護 人 蒞 庭 之 情 形 ， 尚 非 少 數 ， 顯 見 洪 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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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 法 官 對 刑 事 報 到 單 上 公 設 辯 護 人 到 庭 與 否 之 記 載 ， 並 非 實

在 。 故 洪 俊 誠 法 官 及 廖 梅 芬 書 記 官 以 刑 事 報 到 單 之 記 載 作 為 公

設 辯 護 人 蒞 庭 之 依 據 ， 辯 稱 係 書 記 官 筆 錄 記 載 錯 誤 ， 顯 係 迴 護

之 詞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洪 俊 誠 法 官 及 承 辦 書 記 官 雖 辯 稱 ， 公 設 辯 護 人 皆 曾

於 審 判 期 日 蒞 庭 或 提 出 辯 護 書 ， 惟 因 書 記 官 卻 疏 未 記 載 、 記 載 錯 誤 、

漏 未 併 卷 ， 或 係 公 設 辯 護 人 代 理 蒞 庭 、 日 期 誤 繕 等 ， 致 案 卷 及 筆 錄

記 載 有 諸 多 缺 失 云 云 。 惟 公 設 辯 護 人 卻 指 稱 ， 法 官 時 有 未 通 知 公 設

辯 護 人 蒞 庭 ， 曾 向 承 辦 書 記 官 反 映 「 未 經 辯 護 即 判 決 」 ； 或 於 審 判 期

日 被 告 到 庭 後 ， 未 再 以 電 話 通 知 蒞 庭 ； 且 因 審 判 期 日 未 蒞 庭 ， 致 未

提 出 辯 護 書 ， 或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後 宣 判 時 ， 始 提 出 辯 護 書 ； 並 對 渠

等 未 於 審 判 期 日 蒞 庭 或 提 出 辯 護 書 ， 刑 事 報 到 單 及 審 判 筆 錄 卻 記 載

渠 等 蒞 庭 一 事 ， 亦 表 示 不 解 （ 同 附 件 十 二 ） 。 經 查 案 卷 內 容 ， 確 有 部

分 案 件 無 法 證 明 法 院 曾 通 知 公 設 辯 護 人 蒞 庭 或 曾 經 法 定 辯 護 程 序 之

事 實 。 公 設 辯 護 人 是 否 曾 於 審 判 期 日 蒞 庭 ， 雖 已 因 開 庭 錄 音 帶 已 因

判 決 確 定 而 依 規 定 銷 毀 ， 致 無 法 判 定 （ 附 件 十 三 ） 。 惟 案 卷 內 並 無 公

設 辯 護 人 之 辯 護 書 ， 或 審 判 筆 錄 上 無 公 設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護 之 記

載 ， 亦 無 公 設 辯 護 人 蒞 庭 之 記 載 ， 或 記 載 有 矛 盾 或 錯 誤 ， 被 付 彈 劾

人 洪 俊 誠 法 官 卻 仍 無 視 該 等 缺 失 ， 逕 予 判 決 。 其 不 法 情 節 經 台 灣 高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五
 

 

等 法 院 台 中 分 院 公 設 辯 護 人 發 現 ， 並 遭 該 分 院 採 認 而 撤 銷 原 審 判 決

者 雖 僅 二 件 ， 但 由 本 院 調 閱 經 被 付 彈 劾 人 洪 俊 誠 法 官 承 辦 之 三 十 餘

件 強 制 辯 護 案 件 中 （ 附 件 十 四 ） ， 即 有 八 件 明 顯 違 法 以 觀 ， 可 見 被 付

彈 劾 人 洪 俊 誠 法 官 對 強 制 辯 護 案 件 ， 被 告 是 否 經 強 制 辯 護 一 事 ， 顯

不 重 視 。  

二 、 濫 權 加 保 羈 押 部 分 ：  
按 被 告 經 法 官 訊 問 後 ， 認 為 犯 罪 嫌 疑 重 大 ， 而 有 逃 亡 或 有 事 實

足 認 為 有 逃 亡 之 虞 ， 非 予 羈 押 ， 顯 難 進 行 追 訴 、 審 判 或 執 行 者 ， 得

羈 押 之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一 百 零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定 有 明 文 。 詢 據 被

付 彈 劾 人 洪 俊 誠 法 官 表 示 ， 渠 並 不 願 羈 押 被 告 ， 惟 因 被 告 將 被 害

人 撞 成 重 傷 ， 且 未 賠 償 ， 又 涉 嫌 遺 棄 ， 為 期 審 理 中 被 告 到 庭 ， 判

決 確 定 後 ， 確 實 到 場 執 行 ， 故 於 第 一 次 庭 期 時 ， 裁 定 交 保 三 十 萬 元 。

至 第 二 次 庭 期 加 保 三 十 萬 元 ， 係 因 被 告 只 願 賠 償 十 至 二 十 萬 元 ，

與 被 害 人 要 求 之 兩 百 萬 元 差 距 太 大 ， 被 害 人 認 為 保 釋 金 太 少 ，

要 求 加 保 或 羈 押 。 洪 俊 誠 法 官 並 稱 ， 渠 除 向 台 中 縣 沙 鹿 童 綜 合 醫

院 函 查 被 害 人 之 傷 勢 ， 並 「 飭 警 查 證 」 事 故 經 過 ， 證 人 三 人 一 致 證

述 稱 ， 被 告 朱 文 彬 駕 車 肇 事 後 ， 隨 即 加 速 駛 離 逃 逸 ， 故 被 告 肇 事 逃

逸 無 訛 （ 同 附 件 十 一 ） 。 惟 經 查 據 卷 證 資 料 ， 所 稱 「 飭 警 查 證 」 之 警

訊 筆 錄 日 期 係 於 洪 俊 誠 法 官 裁 定 加 保 後 之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， 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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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人 三 人 均 未 證 述 稱 「 被 告 肇 事 後 加 速 駛 離 逃 逸 」 ， 而 係 稱 「 時 速 約

二 十 公 里 」 ， 且 皆 未 目 擊 事 故 經 過 ； 被 告 亦 自 始 堅 稱 無 任 何 過 失 ， 而

係 被 害 人 機 車 跨 越 雙 黃 線 擦 撞 其 左 後 輪 ； 且 據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檢

察 署 函 請 台 中 縣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委 員 會 及 台 灣 省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覆

議 鑑 定 委 員 會 鑑 定 及 覆 議 結 果 ， 均 無 法 認 定 被 告 之 責 任 。 又 沙 鹿 童

綜 合 醫 院 之 鑑 定 係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日 第 二 次 函 復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

院 時 ， 始 判 斷 「 被 害 人 喪 失 語 言 功 能 」 ， 故 洪 俊 誠 法 官 辯 稱 ， 裁 定 加

保 時 ， 曾 參 酌 「 飭 警 查 證 」 之 警 訊 筆 錄 及 醫 院 之 鑑 定 ， 顯 然 不 實 。

且 依 據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二 次 審 判 期 日 裁

定 加 保 當 日 之 審 判 筆 錄 ， 被 害 人 曾 出 庭 應 訊 ， 應 答 自 如 ， 筆 錄 上 並

未 記 載 被 害 人 喪 失 語 言 功 能 之 跡 象 ， 故 該 醫 院 之 鑑 定 ， 尚 非 無 疑 ，

惟 洪 俊 誠 法 官 仍 辯 稱 ， 被 害 人 傷 勢 嚴 重 ， 顯 與 經 驗 法 則 有 違 。 又 被

告 於 檢 察 官 偵 查 時 未 遭 羈 押 、 具 保 或 限 制 住 居 之 處 分 ， 經 傳 訊 四 次

及 原 審 法 院 審 理 時 傳 訊 二 次 ， 均 依 庭 期 傳 喚 到 庭 應 訊 。 且 洪 俊 誠 法

官 雖 將 被 告 以 涉 嫌 遺 棄 罪 移 送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偵 查 起 訴

（ 八 十 八 年 度 偵 字 第 一 三 八 九 七 號 ） ， 亦 經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以 查 無

肇 事 逃 逸 之 事 實 為 由 ， 判 決 被 告 無 罪 確 定 （ 八 十 八 年 度 訴 字 第 一 九

七 一 號 ） 。 因 此 ， 洪 俊 誠 法 官 所 辯 裁 定 具 保 及 加 保 之 理 由 ， 顯 係 基 於

被 告 未 與 被 害 人 和 解 之 故 ， 此 由 第 一 次 審 判 期 日 及 第 二 次 審 判 期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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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審 判 筆 錄 內 容 均 詢 及 被 告 是 否 與 告 訴 人 達 成 和 解 與 否 一 事 以 觀 ，

即 可 證 之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於 本 案 偵 審 過 程 中 ， 顯 無 事 實 足 認 被 告 有 逃 亡

之 虞 ， 並 無 顯 難 進 行 審 判 之 情 形 。 洪 俊 誠 法 官 於 第 一 次 審 判 期 日 ，

尚 未 傳 喚 證 人 ， 調 查 證 據 ， 認 定 責 任 歸 屬 前 ， 即 預 斷 被 告 刑 事 責 任 ，

以 被 告 未 與 被 害 人 和 解 ， 裁 定 被 告 具 保 新 台 幣 三 十 萬 元 。 再 於 第 二

次 審 判 期 日 ， 依 據 告 訴 人 （ 被 害 人 ） 加 保 羈 押 之 要 求 ， 再 裁 定 加

保 新 台 幣 三 十 萬 元 ， 致 被 告 無 法 交 保 ， 遭 羈 押 達 三 個 月 之 久 ，

並 於 其 間 賠 償 告 訴 人 ， 達 成 和 解 。 洪 俊 誠 法 官 自 承 渠 「 管 太 多 」 ，

又 稱 「 交 通 案 件 ， 和 解 是 給 被 告 機 會 ， 未 和 解 即 判 刑 」 ， 惟 查 交 通 事

故 當 事 人 和 解 與 否 係 民 事 問 題 ， 豈 容 法 官 假 借 刑 事 審 判 上 之 權 力 ，

越 俎 代 庖 ， 而 啟 人 以 偏 頗 之 虞 。 洪 俊 誠 法 官 於 刑 事 訴 訟 審 理 中 ， 以

具 保 羈 押 為 手 段 ， 強 制 被 告 和 解 ， 核 其 所 為 ， 顯 已 逾 越 刑 事 庭 法 官

之 權 責 ， 嚴 重 損 害 被 告 依 據 憲 法 應 受 保 障 之 權 利 及 司 法 之 公 正 性 ，

核 有 重 大 違 失 。  

據 上 論 結 ， 被 付 彈 劾 人 洪 俊 誠 法 官 違 法 失 職 ， 事 證 明 確 ， 情 節 重 大 ，

均 已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

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。 」 第 六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不 得 假 借 權 力 ， 以 圖 本 身 或 他 人

之 利 益 ， 並 不 得 利 用 職 務 上 之 機 會 ， 加 損 害 於 人 。 」 第 七 條 前 段 ： 「 公 務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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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 行 職 務 ， 應 力 求 切 實 」 等 相 關 規 定 ， 並 有 公 務 員 懲 戒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及

第 二 款 之 應 受 懲 戒 事 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提 案 彈 劾 ， 並 移 公 務 員 懲

戒 委 員 會 依 法 懲 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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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五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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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號 （ 台 灣 台

中 地 方 法 院 ）  

被 告  

公 設 辯

護 人  

審 判 筆 錄

上 無 公 設

辯 護 人 為

被 告 辯 護

之 記 載  

案 卷 內

無 公 設

辯 護 人

之 辯 護

書  

公 設 辯

護 人 之

辯 護 書

日 期 與

宣 判 日

期 相 同  

公 設 辯 護 人 於 言 詞 辯

論 終 結 後 始 收 受 審 理

通 知 書 ， 且 審 判 筆 錄

上 記 載 之 公 設 辯 護 人

與 提 出 辯 護 書 之 公 設

辯 護 人 不 同  

審 判 筆 錄 上

公 設 辯 護 人

到 庭 之 記 載

與 刑 事 報 到

單 之 記 載 不

同  

八 八 訴 六 三 五

被 告 羅 雄 傑  

梁 乃 莉  Ｖ      

八 八 訴 二 七 六

被 告 蔡 萬 成  
梁 乃 莉  Ｖ      

八 七 訴 二 四 四

被 告 楊 裕 偉 、

洪 惠 貞  

陳 秋 靜  Ｖ   Ｖ    

八 七 訴 五 二 五

被 告 王 木 柱 、

張 清 龍  

梁 乃 莉  

陳 秋 靜  
 
 Ｖ  Ｖ   Ｖ  

八 七 訴 二 六 被

告 林 天 鵬 、 張

伊 廷 、 黃 超

群 、 余 智 芬  

梁 乃 莉  

陳 秋 靜  
 Ｖ     

八 六 訴 二 九 ○

四 被 告 蔡 進 益  

陳 秋 靜   Ｖ     

八 七 訴 五 九 五

被 告 余 正 豪  

陳 秋 靜  

賴 忠 杰  
   Ｖ   

八 七 訴 一 七 七

被 告 楊 振 興  

陳 秋 靜  

簡 燦 賢  
    Ｖ  

 


